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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巨擘先進股份有限公司巨擘先進股份有限公司巨擘先進股份有限公司巨擘先進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一○○○○三三三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年度營業報告書年度營業報告書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年度之營收淨額為 3.30億元，較前一年度衰退 28.75%。稅後淨損為 2.00

億元，每股淨損為 0.59 元。股東權益減少為 29.20 億元，每股淨值為 8.70

元。 

光電產業 103 年度競爭激烈，公司產品售價及銷售數量均較前年減少，虧

損增加。 

本年度營業活動現金流入為 0.2 億元，投資活動現金流出為 0.21 億元，融

資活動現金流出 0元，整體現金流量呈微幅流出。 

研究發展活動，仍依計劃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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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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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巨擘先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依相關法規規定造送一

�三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查核簽證完竣)、營業報告書、虧損撥補議案，經

本監察人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

之規定繕具報告書。敬請 鑒核。 

 

此致 

巨擘先進股份有限公司一�四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  

 

施瑩哲 

 

 

 

 

中 華 民 國 一 � 四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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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巨擘先進股份有限公司 

虧損撥補表 

民國一○三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一○三年期初累積盈虧  -237,624,332 

一○三年本期稅後淨損  -199,594,921 

   

期末待彌補虧損  -437,219,253 

 

 董事長：邱丕良     經理人：邱丕良     會計主管：楊鈺玲     主辦會計：鄭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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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巨擘先進股份有限公司巨擘先進股份有限公司巨擘先進股份有限公司巨擘先進股份有限公司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修正原因 

第二條 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 交易種類：本公司得從事之衍生

性商品交易包括由資產、利率、

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

衍生之遠期契約(不包括保險契

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

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合

約)、選擇權、期貨、交換，暨上

述商品組合之複合式契約等。 

 

 

 

二、 經營或避險策略：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以確保本公司業務之經營利

潤，規避因匯率、利率或資產價

格波動所引起之風險為目標，，，，而而而而

非投非投非投非投機獲利機獲利機獲利機獲利，，，，如需其他交易應經如需其他交易應經如需其他交易應經如需其他交易應經

權責主管核准權責主管核准權責主管核准權責主管核准。 

三、 權責劃分： 

1. 財務單位：擷取市場資訊、判

斷趨勢及交易風險，並依權責

主管之指示及授權部位從事交

易，以規避市場價格波動之風

險。 

2. 會計單位：交易風險之衡量、

監督與控制，並依據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入帳及編製財務報

表。 

四、 績效評估：避險性交易應每週定

期評估一次，評估報告應呈經董

事會授權之權責主管核示。 

五、 交易額度：以不超過本公司營業

所產生之外匯風險淨部位為限。 

六、 損失上限：衍生性商品交易操作

以避險為目的，應無損失上限之無損失上限之無損失上限之無損失上限之

顧慮顧慮顧慮顧慮，惟當交易有重大不利影響

第二條 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 交易種類： 

本公司不得從事非避險之衍生性本公司不得從事非避險之衍生性本公司不得從事非避險之衍生性本公司不得從事非避險之衍生性

商品交易商品交易商品交易商品交易。。。。    

本公司得從事之衍生性商品交易

包括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

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遠期

契約(不包括保險契約、履約契

約、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

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選擇權、

期貨、交換，暨上述商品組合之

複合式契約等。 

二、 經營或避險策略：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以確保本公司業務之經營利

潤，規避因匯率、利率或資產價

格波動所引起之風險為目標。 

 

 

三、 權責劃分： 

1. 財務單位：擷取市場資訊、判

斷趨勢及交易風險，並依權責

主管之指示及授權部位從事交

易，以規避市場價格波動之風

險。 

2. 會計單位：交易風險之衡量、

監督與控制，並依據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入帳及編製財務報

表。 

四、 績效評估：避險性交易應每週定

期評估一次，評估報告應呈經董

事會授權之權責主管核示。 

五、 交易額度：以不超過本公司營業

所產生之外匯風險淨部位為限。 

六、 損失上限：衍生性商品交易操作

以避險為目的，應以本公司淨值以本公司淨值以本公司淨值以本公司淨值

為限為限為限為限，惟當交易有重大不利影響

 

依實務需

求修訂 

 

 

 

 

 

 

 

 

 

依實務需

求修訂 

 

 

 

 

 

 

 

 

 

 

 

 

 

 

 

 

 

 

 

配合法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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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修正原因 

時，公司應召集相關人員因應之。 時，公司應召集相關人員因應之。 

第八條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

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

令辦理。 

本辦法訂定於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九十二年八月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

日 

第八條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

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

令辦理。 

本辦法訂定於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九十二年八月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

日 

第三次修訂於一第三次修訂於一第三次修訂於一第三次修訂於一○○○○四年六月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九九九日日日日    

增加本次

修訂日期 

 

 


